
2018年芒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须知

特别提示：

    1、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认真阅读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贷政策（见附件1）。

2、借款合同一旦生效，借款学生的个人信息和借款情况将直接进入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动产生出借款学生的信用记录，成为借款学生的“第二身份证”。如果借款学生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所拖欠的利息和本金会如实反映在信用记录中，形成不良记录，对今后的就业、消费、办理银行信用卡及车贷、房贷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请学生务必留真实手机号码（号码永久使用），新生入学后，保证告知贷款资助中心经办人员开通手机号码。如因个人原因导致学生与贷款资助中心经办人员失去联系，重要事项无法及时通知到学生，后果自负。

4、必须保证申请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信息变更后及时在系统中更新，同时告知贷款资助中心经办人员。请不要将账号、密码及个人信息泄露给其他人，个人泄密的后果自负。

   5、贷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为共同还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开发银行有权向其中任何一人追偿所欠债务。

   6、生源地助学贷款不是无偿的，它有别于其他资助政策，并非捐赠式的无偿资助，借款学生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及时偿还本息。
        今年我们将继续按学生提交申请资料顺序办理贷款，请符合贷款条件需要申请学生尽快准备齐全相关资料来办理。

      请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出具建档立卡证明材料

一、芒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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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受理流程图
二、大学新生
一、办理贷款对象

凡参加今年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并被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入学前户籍在芒市的普通高校新生（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实际操作中以开行基层金融业务系统内的高校为准。）。
二、今年大学新生申请材料

大学新生首贷申请材料
	出示材料
	借款学生身份证原件、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录取通知书原件、户口簿原件（如果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一本户口上，则需双方户口簿原件）

	提交材料
	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表》原件、借款学生身份证复印件、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注意：1.学生本人签字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一份。（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需加盖村委会（居委会）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审查，经办人签字盖章）。【申请表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申请导出表】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至一张A4纸；

3.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用A4纸复印）；

  特别提醒：

录取通知书的信息必须与云南招考信息网网上公布的录取信息一致，否则就不能申请贷款。
三、再次贷款大学生（续贷学生）

一、办理贷款对象
指已经在芒市教育局办理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今年需要继续申请办理助学贷款的在校大学生。

二、续贷学生申请材料

续贷申请材料
	出示材料
	现场办理申请手续的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

	提交材料
	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字的《申请表》原件


注意：学生本人签字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一份。（《申请表》无需加盖任何单位的公章）。【申请表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申请导出表】
特别提醒：

1.借款学生应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填写续贷声明。续贷声明内容应客观真实、积极向上。

2.借款学生需每年至少两次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维护个人信息。登录次数不足时，借款学生无法提交续贷申请（系统已开通自动校验功能），
四、在校大学生首次贷款

    (指以前年度未办理贷款、今年需要首次贷款的在校大学生)
一、办理贷款对象
凡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并被正式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入学前户籍在芒市的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均可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二、首次贷款在校大学生申请材料

在校大学生首贷申请材料
	出示材料
	借款学生身份证原件、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学生证原件（在校生）、户口簿原件（如果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一本户口上，则需双方户口簿原件）

	提交材料
	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表》原件、借款学生身份证复印件、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


注意：1.学生本人签字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一份。需加盖村委会（居委会）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审查，经办人签字盖章）。【申请表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申请导出表】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至一张A4纸；

3.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用A4纸复印）；

  特别提醒：

若借款学生《学生证》原件丢失，学生必须提供所在高校开具的《学生在校证明》。

五、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注意事项

（一）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认真阅读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见附件1）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符合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贷政策条件.

（二）合同签订注意事项：

1.签合同前必须出示原件材料（见附件3），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要认真核对合同的每一项内容，看是否与原件相符。

2.借款人与共同借款人要认真阅读合同的每一项条款，明白自己要履行的职责。                       

3.借款合同由资助中心打印，合同一经打印签字不可进行修改。

4.核对好合同信息后，就可以签订合同。

5.《借款合同》签字要求：

（1）《借款合同》一式四份，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必须在《借款合同》中签字。严禁由其他人代替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本人签订《借款合同》；

（2）续贷时，由到场一方（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分别签署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姓名，并在代签处注明代签人。如学生张三办理时，在借款学生签字位置签署“张三”，在共同借款人签字位置签署其共同借款人姓名“李四（张三代签）”。严禁由其他人代替到场一方本人签订《借款合同》；
（3）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的签字内容与其身份证姓名一致；

（4）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保留1份《借款合同》。

（三）《借款合同》签订后，告知如下事项：

1.认真阅读并妥善保管《借款合同》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以下简称“《受理证明》”），学生入学后及时向高校资助中心上交《受理证明》用于录入回执信息。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回执录入截止时间为申请当年10月10日。10月10日后高校未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回执的，视同借款学生撤销当年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

特别提醒：

借款学生须持以下材料提请高校经办人录入回执：

本人身份证；

《借款合同》；

《受理证明》。
2.《借款合同》经开发银行有关分行审批通过生效后，借款学生的个人信息和借款情况将直接进入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成为借款学生的“第二身份证”。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1号）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在此期间，不良记录会对学生的就业、出国、消费、办理银行信用卡、申请车贷、房贷造成负面影响。

3.如果学生签订借款合同后因各种原因(如退学、继续复读高三、休学)放弃贷款，学生必须及时电话告诉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公室，并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到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公室申请取消贷款(仅限于贷款资金没有划转到高校之前)，若贷款已经成功发放，则学生必须及时到县资助中心归还该贷款，否则全部责任由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承担。
(三)其他注意事项
1、生源地贷款实行“一年一签”模式，即签一次合同只管当年费用，如果以后年度学生需要继续贷款，必须每年暑假学生本人或原共同借款人到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公室办理。

2、因学生不经常登录新浪邮箱和支付宝账户，学生修改新浪邮箱、支付宝登录密码后一定要牢记并注意保密，如果遗忘密码，县资助中心无法帮助找回，打支付宝公司帮忙。

3、学生和家长必须关注《芒市教育信息公开栏》 “公示公告”里与生源地信用助学相关事项发布在此网站。 
六、申请贷款受理时间

（一）申请受理起止日期：

1、在校续贷学生申请受理起止日期：2018年7月16日起；
2、在校大学生首次贷款申请受理日期：2018年8月1日起；
3、大学新生申请受理日期：2018年8月6日起。

（二）所有申请受理截止日期：2018年9月28日（节假日除外）
 七、办理地点：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公室

八、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公室电话：0692-3028785；

芒市每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须知和相关事项发布在《芒市教育信息公开栏》 “公示公告”。 网址： (http://www.dhms.gov.cn/jyj/Web/index.aspx)

附件： 
      1.《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贷政策》

      2.生源地助学贷款材料清单【大学新生、首次贷款在校大学生、再次贷款（续贷）】

      3.签合同需要提供原件材料清单

      4.学生注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产生流程

5.样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

第二步


上网登录系统提出申请


按要求准备申请资料


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 HYPERLINK "https://sls.cdb.com.cn/" �https://sls.cdb.com.cn/�】（操作方法见附件），提交申请，导出《申请表》。


再按以下大学新生、再次贷款大学生（续贷）、首次贷款在校学生要求完善纸质档案。








第一步


学生和家长了解政策


  申请贷款人必须认真阅读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了解贷款对象、贷款条件、共同借款人条件、贷款用途、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息、本息偿还、助学贷款示例。申请贷款的学生必须符合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贷政策规定，才可申请。








第三步


资格审查


  首次贷款学生（不是预申请学生）持《申请表》到户口所在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乡镇（街道）民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并签字和盖章后，带上相关纸质档案资料（见下文）到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公室办理。














第七步


贷款划转


学生到高校财务处查询贷款


资助中心将学生档案送开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按《借款合同》约定，开行将贷款资金通过学生支付宝账号划转到高校指定的账户。学生到高校财务处查询贷款并办理费用结算。














第六步


登录支付宝


贷款受理证明交到高校


学生签订合同3-5天后，登录支付宝账户，修改密码（修改后的密码一定要记住）;学生携带合同及贷款受理证明到高校报到注册，把贷款受理证明交给高校资助管理中心(或相关部门)，高校凭 “回执校验码”在开发银行系统中录入回执内容。














第五步


公示


在合同签订后，进行公示。








第四步


合同签字盖章


首次贷款必须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持需要提交的原件见下文）到场签字,并捺手印。续贷，如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一方不能前往，学生本人或共同借款人一方（持需要提交的原件见下文）到场签合同。签合同后拿走两份合同,一份贷款受理证明和宣传资料。








特别提醒借款学生


1、签订了贷款合同的学生，生成支付宝账户后，贷款的发放与回收均通过支付宝完成。无论今年的贷款是否审批通过，以前所有未结清的合同都将通过支付宝还款。学生签订合同后必须登录支付宝账户修改密码，修改后的密码学生要牢记。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请上芒市教育信息公开栏和关注公众号芒市教育里了解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指引


   3.签订合同后，可随时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询贷款办理进度和状态。


   4.学生在10月10日之前没有将贷款受理证明交高校，高校不能录入回执，合同自动解除。学生将不能获得贷款，后果自负。


5.今后请登芒市教育信息公开栏(http://www.dhms.gov.cn/jyj/Web/index.aspx) 信息公开查询当年贷款办理须知和相关事项。


  6.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93


   7.芒市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联系电话：  0692-302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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